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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学学院现任岗位个人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2018 年 12 月修订） 

一、理论课教学工作量（包括备课、授课、课外辅导与答疑和批改作业） 

1. 课堂授课教学工作量： 

A1 = 计划学时×(k1+k2+k3+k4) 

式中: 

1） K1为课程类型和重要性系数 

① 本科 I 类课程(见附表 1):  k1 = 1.3(中文授课)或 k1 = 1.6 (英

文授课,2019 年试行一年) ② 本科专业限选课、全校性选修课及 II 类课程：  

k1= 1.1  

③ 本科专业选修课等 III 类课程：k1 = 1.0 

④ 新开课：K4= 0.1（指教师第一次承担本校已开出的课程。） 

开新课： K4 = 0.15（指教师第一轮开出本校尚未开出的新课程） 

2) 课程任务系数 

① 主讲/批改作业/答疑/考试全承担: K2 = 0.1 

② 只主讲/答疑/考试，配有助教的:  K2 = 0.05（新上岗助教） 

3）K3 为课程人数规模系数，以理论课教学以 60 人为一个标准班: 

         课堂学生数≤60 人           k3 = 0 

         60 人 ＜课堂学生数≤90 人    k3 = 0.1 

         90 人 ＜课堂学生数≤120 人   k3 = 0.2 

         120 人＜课堂学生数           k3 = 0.3 

注：对多人承担一门理论课的情况，计划学时为每人实际上课的时数

分解，但总学时不得超出该门课程的教学计划总学时。 

2. 助教教学工作量（加强考核）： 

A2 =计划学时×3/4×(k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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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①  听课/批改作业/答疑/考试，课程类型和任务量系数. 

本科基础必修课、本科专业限选课：k1 = 1.0  

②  课程人数规模系数: k2 = k3(上面计算方式中） 

③ 院选修课助教不算工作量。 

备注：要求助教必须在一学期上两次习题课（不占主讲教师的课时、不计入

主讲教师的工作量） 

二、实验课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准备、指导和批改实验报告）A3 

    1、根据学院实际实验条件，按照标准规定的老师人数上课时数，按照如

下公式计算: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基础类实验） =  实验时数×（0.8+k）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仪器类实验） =  实验时数×(0.7+k) 

      式中: k 为课程人数规模系数 

            0 人 ＜课堂学生数≤25人    K = 0 

            25 人 ＜课堂学生数≤30 人   K = 0.05 

            30 人＜课堂学生数          K = 0.1 

   1）.实验总时数按照教学大纲规定时数计算(见附表 2《实验课程开课模

式及工作量表》)。 

   2）指导实验课程助教的任课老师工作量计算：实验课程门数*5；（4 门实

验课程：无机、有机、物化、分析） 

 2、实验教辅人员工作量，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基础类实验） =  实验时数×（K1+K2）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仪器类实验） =  实验时数×（K1+K2） 

     K1 参数值设置如上，K2 为实验教辅人员辅助实验教学工作量系数，按

0.3-0.5 进行计算。具体按当年实际情况测算，并由党政联席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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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环节教学工作量 A4 

 （一）实习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20 ×实际天数×4学时×N 

①本市实习：N = 0.5      

②外地实习：N = 0.8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7 天； 

 （二）课程设计、科研实训、工程实践：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10×实际天数×4 学时×0.5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5 天 

（三）综合型实验：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8×实际天数×4 学时×0.4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5 天 

四、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和其它科技活动 A5 =∑Zi 

       ①指导毕业论文或设计工作量（4 个月）：Z1 = 17×人数。 

同时指导毕业论文和设计：Z1 = 17×1.2×人数 

       ②指导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SRTP 项目： 

国家级：Z2 =20×项目数 

省  级：Z2 =15×项目数 

校  级：Z2 =10×项目数 

       ③指导国家基金能力提高项目课题，按照科研项目计算。 

       ④指导学生竞赛：单独奖励，不计工作量。 

五、嘉锡化学班导师工作量 

指导嘉锡班学生的工作量：A6 = 8×人数 

六、研究生教学工作量  

（一）学位课和选修课 A7 =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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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课（理论课）Y1 

       （1）上课学生数≥5 人 

       工作量 Y1=计划学时数×K1   

  上课学生数≥120 人          K1=1.25 

120 人≥上课学生数≥60 人   K1=1.15 

  20 人≤上课学生数＜60人    K1=1.05 

         5 人≤上课学生数＜20 人     K1=1 

（2）上课学生数＜5 人           

每门课程工作量 Y1=5 

    2.学位课（实验课）Y2 

原则参照本科生实验课的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3.选修课 Y3 

            每门课程工作量 Y3=5  

七、教学工作量补贴标准 

为了体现多劳多得原则，学院对负有不同责任的老师给予教学工作量补

贴，补贴标准大致根据学院不同层次人员目前所承担任务情况和所负责任大

小确定，计入总工作量，但不作为基本本科教学工作量，见附表 3。 

附表 1:  

I 类核心课程  

（来源 201702、201801 学期数据）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计划学时 

1 无机化学 A(上) 学科必修 3 48 

2 无机化学 A(下) 学科必修 4 64 

3 无机化学 J 学科必修 4.5 72 

4 有机化学 A（上）、有机化学 J（上、下） 学科必修 4 64 

5 有机化学 A（下） 学科必修 3.5 56 

6 分析化学 A、分析化学 J 学科必修 3.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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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理化学 A（上） 学科必修 4 64 

8 物理化学 A（下） 学科必修 3.5 56 

9 物理化学 J 学科必修 4 64 

10 仪器分析 A 学科必修 3 48 

11 仪器分析 J 学科必修 3.5 56 

12 结构化学（上） 学科必修 3.5 56 

13 结构化学（下）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14 波谱学 专业必修（限选） 3.5 56 

15 高分子化学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16 生物化学、生物化学 B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17 生物化学 A 学科必修 2.5 40 

18 药物化学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19 制药工艺学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20 工业药剂学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21 制药设备与工艺设计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22 药物分析 专业必修（限选） 2 32 

23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学科必修 2 32 

24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待开课） 专业必修 1.5 24 

 

 

 

附表 2 

化学学院实验课程开课模式及工作量表 

（来源 201702、201801 学期数据） 

一、化学、制药专业 

实

验

类

型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学

时 

人

数 

开

课

模

式
①
 

需

要

老

师

人

课程总时

数（老师

数×计划

学时数×

循 环 轮

实验教学工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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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②
 

数） 

基 

础 

类 

实 

验 

有机化学实验 A(下) 16 化学基地 72 61 1 3 3×72  

有机化学实验 A(下) 16 化学嘉锡 72 45 1 3 3×72  

有机化学合成实验 16 制药 48 52 1 2 2×48  

有机化学实验 A(上) 17 化学基地 72 66 1 3 3×72  

有机化学实验 J(上) 17 化学嘉锡 72 49 1 3 3×72  

有机化学实验 D 17 制药 60 49 1 2 2×60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J 无

机部分 
2017 级嘉锡 54 50 1 3 3×54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A

（下）无机部分 
2017 级基地 54 68 1 3 3×54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A

（上）无机部分 
2018 级基地 60 126 1 6 6×60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J 分

析部分 
2017 级嘉锡 42 50 1 3 3×4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A

（下）分析部分 
2017 级基地 42 68 1 3 3×4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A

（上）分析部分 

2018 级基地、

嘉锡 
36 126 1 6 6×36  

无机化学实验 B 18 制药 24 50 1 2 2×24  

分析化学实验 B 17 制药 24 50 1 2 2×24  

生物化学实验(制药) 16 制药 36 53 1 2 2×36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Ⅰ） 15 制药 24 52 1 2 2×24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Ⅱ） 15 制药 24 52 1 2 2×24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Ⅲ） 15 制药 24 52 1 2 2×24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Ⅳ） 15 制药 48 52 1 2 2×48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Ⅵ） 15 制药 24 52 1 2 2×24  

仪 

器 

类 

实 

验 

仪器分析实验 15 嘉锡基地 72 111 2 7 7×72  

物理化学实验 J 16 嘉锡 108 35 2 3 3×108  

物理化学实验 A 16 化学 108 70 2 7 7×108  

物理化学实验 B 16 制药 24 52 2 4 4×24  

        

综

合

实

综合化学实验（1） 
2015 级嘉锡、

基地 
60 106 1 6 6×60  

综合化学实验（2） 15 嘉锡基地 96 107 2 23 归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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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性课程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Ⅴ） 15 制药 72 52  4 
归为实践

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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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院及其至诚专业（重新更新） 

实验

类型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学

时 

人

数 

开 课

模 式
①
 

需 要

老 师

人数
②
 

课程总时数（老

师数×计划学时

数×循环轮数） 

实 验

教 学

工 作

量 

基 

础 

类 

实 

验 

有机化学实验 C 13 生工、环资、

紫金 

24 240 1 9 3×24×3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3 勘察、城乡

规划 

12 86 1 3 3×12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4 材料 12 150 1 5 5×12  

普通化学实验 A 矿业资源勘查工

程+矿物加工工

程 

24 99 1 3 3×24  

普通化学实验 A 环资环境与安全

类+再生资源 

24 120 1 4 4×24  

普通化学实验 B 土木工程+给水

排水工程+交通

工程 

12 380 1 12 3×12×4  

无机与分析化学

实验 

2014 生工，环资 36 170 1 6 3×36×2  

分析化学实验 B 环资 24 80 1 3 3×24  

水分析化学实验 土木 24 55 1 2 2×24  

仪 

器 

类 

实 

验 

物理化学实验 C 材料 24 145 2 9 3×24×3  

仪器分析实验 11 至诚应化 48 68 2 5 5×48  

物理化学实验 B 12 至诚化工 24 40 2 3 3×24  

物理化学实验 A 11 至诚应化 60 67 2 4 4×60  

物理化学实验 B 10 至诚应化 60 65 2 4 4×60  

综合化学实验 10 至诚应化 72 67 2 8 归为实践性课程  

材料表征与仪器

分析实验 

13 至诚材化 48 41 2 3 3×48  

说明：①授课方式：1：教师所带学生固定，实验项目循环；2：教师所带项目固定，学生循环。 

②需要老师数确定原则：基础操作实验按照目前实验条件和中心具体安排确定，基本上以一个

教师指导 25 位左右学生计，仪器类实验按照一个教师指导 16位左右学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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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化学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教学工作量补贴标准 

补贴人员 补贴工作量（当量）/年 

院长 100 

副院长、院工会主席 90 

院长助理、系主任、实验中心主任、支部书

记 50 

编制在学院的校部处领导 25 

系副主任、实验中心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25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 课程组长 

实验教学模块负责人/专业实验室主任 

学位点负责人 15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10 

系、实验中心秘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工会委员小组长 5 

注：多项兼职的只选择最高一项，不重复补贴。 临时安排的重要工作任务，

将另外体现。 

 

 


